
1 

 
新聞編號：104093002 

 

 

 

    新 聞 稿（104.09.30 11:05） 

發稿人：黃元冠襄閱主任檢察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

雄檢偵辦大寮監獄案偵查終結說明 

高雄監獄受刑人鄭立德、黃顯勝、魏良穎、黃子晏、靳竹生、

秦義明等 6人於民國 104年 2月 11日下午，奪取槍械、挾持人質

暴力脫逃及典獄長陳世志、副典獄長賴政榮涉嫌縱放職務上依法

拘禁之人乙案，高雄地檢署於當日傍晚接獲通報後，本署前任檢

察長蔡瑞宗於第一時間，指派襄閱主任檢察官黃元冠、重大刑案

專組主任檢察官陳俊秀、檢察官林俊傑，積極與法務部法醫研究

所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識中心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

警察大隊及鑑識中心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組成專案小組，

經傳喚相關證人釐清人質遭挾持過程，並針對現場狀況、槍彈鑑

定、血跡型態、DNA等各項物證進行採證。 

另經黃元冠襄閱主任檢察官、刑事局鑑識中心程曉桂主任多

次與國際鑑識大師李昌鈺博士聯繫，人在美國的李昌鈺博士欣然

同意義務為本案受刑人死因部分，提供相關專業意見，並親自於 3

月 19日抵達高雄與本署專案小組檢察官、警察及鑑識同仁一同檢

閱相關卷證，就各項物證、鑑識程序及結果逐一討論，經參照李

昌鈺博士各項建議，逐步修正完成鑑識認定，檢察官調查全案偵

查終結，相關涉嫌人均為不起訴處分，理由如下： 

一、 典獄長陳世志、副典獄長賴政榮部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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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陳世志、賴政榮雖不否認曾依受刑人鄭立德等人之要求指

示派車事宜，惟經傳訊在場目擊證人、調閱高雄監獄監視

器畫面，並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勘查戒護科

所在建築物外走道遮雨棚上之彈著點、現場遺留手槍彈殼

可知，陳世志係在鄭立德等人私自藏帶利刃，以暴力傷害、

脅持獄方人員、替代役男，並破壞械彈室奪取槍彈後，陳

世志於進入戒護區途中與持槍械之鄭立德等人相遇，鄭立

德等人鳴槍示警，進而挾持陳世志，綜觀鄭立德等 6名受

刑人奪槍脫逃之過程，足認陳世志自始即受制於鄭立德等

人。而典獄長陳世志確遭持槍的受刑人指著脖子要脅，亦

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大寮分駐所巡佐吳聲政證述

明確，則陳世志在受此強暴脅迫下，配合鄭立德等人要求，

指示高雄監獄人員派車，賴政榮亦在陳世志受挾持之情形

下，作出派車之安排，實難認其等有何縱放職務上依法拘

禁之人或便利其脫逃之犯意。 

（二）另經本署調閱陳世志、賴政榮、高雄監獄人員、受刑人等

本人或親友所持用電話之通聯紀錄，並分別發函臺灣銀行

等 55家金融機構，合計調取金融帳戶共 84個，加以分析

比對後，未發現監所人員與受刑人有聯繫或其等帳戶內資

金有異常流通之情形，顯難為不利於陳世志、賴政榮之認

定。 

（三）再經檢視鄭立德等人遺物及傳訊 57名在高雄監獄與鄭立德

等人有接觸之受刑人及親友，並調閱看診紀錄、接見紀錄、

前科資料及案發當日鄭立德等人在高雄監獄內自裁縫工廠、

衛生科、接見室、中門、戒護科、械彈室至車檢站流竄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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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路線之監視器畫面，亦未發現鄭立德等人與高雄監獄公

務員就其等脫逃犯行，有事前謀議或在過程中參與之積極

事證，本案確無從認定陳世志、賴政榮有縱放或便利脫逃

之犯行。 

（四）至於陳世志、賴政榮身為高雄監獄典獄長及副典獄長，就

械彈室之設置、鄭立德等受刑人暴力奪槍脫逃事件之防範

及處置各方面之疏失，業經法務部矯正署予以調職等行政

處分，併予敘明。 

二、 受刑人鄭立德、黃顯勝、魏良穎、黃子晏、靳竹生、秦義明

部分： 

（一）鄭立德、黃顯勝、魏良穎、黃子晏、靳竹生、秦義明等 6

人於 104年 2月 12日，因見脫逃無望而持槍自戕身亡，業

經檢察官逐一查證，經傳訊相關證人及採集相關事證，並

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、刑事警察局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進

行解剖與鑑識，予以確認無誤，並製有鑑定報告，自應為

不起訴處分。 

（二）此外，傳聞有第 7人即受刑人柯姓男子亦參與上開脫逃犯

行云云，無非以受刑人秦義明於脫逃過程，曾要求獄方人

員帶柯姓男子前來為據。惟觀諸柯姓男子於檢察官訊問時

自承：「我根本不可能跟他們有共謀，我是一級人犯，每個

月可以一次親圓，不可能會與他們四級人犯有脫逃打算，

可能是秦義明要向我借菸抽及要求借名義寄錢，被我強硬

拒絕，因而懷恨在心，故意要找我出氣」等語。戒護科林

姓科員亦證述：「柯姓男子直接告訴我，雖然大家是同一工

場，交情沒有說很深，所以柯姓男子說他去勸說也無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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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聽他這樣說，我認為柯姓男子沒有協助必要，就將他

帶回第二教區」等語。另質之其餘丁姓、黃姓、洪姓、吳

姓受刑人一致供稱：「無傳說中的第 7人」等語。準此，參

以柯姓男子確實並非四級人犯，所服徒刑僅 10餘年，實難

認其有何與鄭立德等人共犯脫逃之必要，且勘驗鄭立德等

人脫逃路線之監視器畫面，亦未發現其他受刑人就鄭立德

等人之脫逃犯行，有事前謀議或參與之事證，顯難認秦義

明當時提出面見柯姓男子之要求，係出於欲帶其共同脫逃

之意，前揭第 7名受刑人參與脫逃之傳聞顯屬無稽。 

 


